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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公告(补发) 

 

一、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4年 5月 27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4年 5月 22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

 

二、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 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群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郁莉、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 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严正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钱玉、吴文权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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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、被告双方因资产转让，被告向原告分批支付转让价款，原告

变更所有产权证至被告名下，签订了《产权转让协议书》，合同总金

额 3,000,000.00元。被告已支付价款 1,986,660.00元，至今未取得

所有产权。 

 

（四）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买卖协议，返还厂房、土地； 

2、要求昶桦公司承担 2008 年 2 月 1 日至 2014 年 5 月份期间的

占用使用费 1,182,750.00元及诉讼费用； 

3、如果法院判决不予解除合同，则要求昶桦公司支付尚欠价款。 

 

（五） 案件进展情况： 

1、2014年 7月 2日在盐都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原被告

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2、2014年 9月 28日在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

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3、2014年 12月 17日盐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裁定：（2014）

都民初字第 1247号； 

4、2015 年 3 月 26 日收到盐都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，原告

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以上次诉讼请求再次起诉被告； 

5、2015年 4月 30日在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01 

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6、2015 年 5 月 21 日在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

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7、2016 年 8 月 26 日盐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：（2015）

都民初字第 715号; 

  8、2016 年 11 月 17 日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不服盐都区人

民法院（2015）都民初字第 715号民事判决，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

提上诉； 

9、2016年 12月 6日在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原

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10、2017年2月26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裁定：（2016）

苏 09民终 4547号； 

11、2018年12月14日在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进行了开庭审理，

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12、2019年7月21日盐都区人民法院再次作出了民事判决：（2017）

苏民初字 2121号; 

13、2019 年 7 月 29 日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不

服盐都区人民法院（2017）苏民初字 2121 号民事判决，向盐城市中

级人民法院提上诉； 

14、2019年 10月 30日在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听证，原被

告双方进行了质证； 

15、2019 年 12 月 19 日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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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）苏 09民终 4007号。 

 

三、 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（一）于 2015年 3月 11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在 2014年

12月 17日作出的（2014）都民初字第 1247号，裁定如下： 

准予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撤回起诉。 

案件受理费收取 100元，由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，其余减

免。 

（二）于 2016年 9月 3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在 2016年 8

月 26日作出的（2015）都民初字第 715号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驳回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要求解除与被告盐城市昶桦

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产权转让协议的诉

讼请求。 

2、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将位于义丰镇建丰东路路北的具

有所有权证的办公楼、车间、食堂及尚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工业用

地变更登记归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所有，相关费用

由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负担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 

3、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支付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有

限公司违约金 100000元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 

4、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盐城市鸿源

服装帐篷厂资产转让价款 1168335元（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

公司代为缴纳的土地出让款 710355 元、契税 21310.55 元已冲减），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01 

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30800元，由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负担。 

（三）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收到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7 年 2 月

16日作出的（2016）苏 09民终字 4547号，裁定如下： 

1、撤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（2015）都民初字第 715号

民事判决； 

2、发回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重审。 

上诉人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30800 元，

予以退回。 

（四）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收到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7

月 11日作出的（2017）苏 0903民初 2121号，判决如下： 

1、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盐城市鸿源

服装帐篷厂资产转让价款 101.3334 万元，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

付清。 

2、驳回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

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30800元，由原告盐城市鸿源服装帐篷厂负担 168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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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由被告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3902元。 

（五）于 2019年 12月 28日收到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9

年 12月 19日作出的（2019）苏 09民终 4007号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30800元，由上诉人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

限公司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于 2020年 2月 9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。 

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已近 5 年多时间，对公司声誉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，

从而也对公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承担现金给付义务会导致运营资金更加紧张。 

 

五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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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4）都民初字第 1247号 

（二）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5）都民初字第 715号 

（三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16）苏 09民终 4547

号 

（四）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7）苏 0903 民

初 2121号 

（五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9）苏 09民终 4007

号 

 

 

 

盐城市昶桦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2月 19日 


